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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專 校 友 總 會 第 二 屆 第 二 次 會 員 大 會 會 議 紀 錄  

 

壹、時間：111 年 11 月 18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警專日新樓 101 會議廳 

參、主持人：何會長明洲                                       記錄：林禹良 

肆、出列席人員：本總會會員共 270 名，實到會員 185 名（出席 172 名，委託出席 13

名，請假 85 名）（詳如簽到表暨委託書)。今日會員出席達 68％ 

伍、會議程序：  

一、主持人致詞： 

本人十二萬分的感謝大家能撥空參加此次的會員大會，特別是遠從彰化來的

陳前學長，對於本總會會務推動的支持與重視。首先，恭喜陳永鎭理事獲選

母校 111 年傑出校友及馬心韻常務理事等 7 人獲選母校 111 年度績優人員，

於 111 年 10 月 27 日上午在母校大禮堂接受表揚。其次，感謝本總會秘書長

李禎琨、副秘書長郭效文及校友服務處主任朱德湘⋯ 等各級幹部，竭盡心力

為本總會打拼，因為全體工作伙伴努力不懈，本總會在推動各項會務，均能

順遂的進行與蓬勃的發展，成效卓著、有目共睹、深獲各界好評。本總會第

二屆顧問團非常的健全、在顧問先進們慷慨解囊、大愛挹注下，本總會的經

費來源與運用沒有問題。本總會第一屆暨第二屆在推動獎助與慰問等公益活

動，促進學術研究與交流等事項簡略報告如下：(一)獎助警專績優教職員計

47 名新臺幣 141 萬元整。(二)獎助警專勵學清寒學生計 81 名新臺幣 190.5

萬元整。(三)獎助警專新住民子女及原住民族學生計 30 名新臺幣 60 萬元整

。(四)慰問因公殉職校友計 19 名新臺 93 萬元整。(五)慰問因公死亡校友計

29 名新臺幣 87 萬元整。(六)慰問因公受傷校友計 18 名新臺幣 30 萬元整。

本人連任第二屆會長將秉持成立宗旨及服務畢業校友自許，持續獎勵在校勵

學清寒學生及辦理畢業校友冒險患難執勤殉職或重殘之英勇事件等各項慰問

事宜，進而鼓舞警察同仁達成蕩寇安民及為民服務的神聖使命。(會員簽到

人數已過半，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二、貴賓致詞：警專教務處林榮輝主任 

警專校友總會在會長感召之下，學校所有幹部、成員莫不全力以赴、竭盡心

力，每次校友總會辦活動時，體整向心力都很強，會員參與都非常熱絡，從

以前以來，就ㄧ直是這樣，實在是不容易。何會長從到學校擔任母校校長以

來，對幹部與學員生的照顧，可謂鉅細靡遺，無微不至，令人感佩。特別是

在照顧在學的學生這一部分，更是用心，除了提供清寒勵學獎助學金外，更

提供新住民族學生暨原住民族子女學生獎助學金，激勵勤奮好學的警專學子

。對於突逢家變，亟需救助的學生，會長亦在第一時間發起捐款濟助活動，

適時解決學生燃眉之急，更令人敬佩。今後學校將ㄧ秉往昔，在李秘書長的

居中協調之下，全力配合校友總會會務推動，全力以赴，對於會長的奉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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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我們都非常的感動，也非常的敬重。本人在這裡代表學校所有同仁表示感

謝，也會在會長麾下繼續前進，謝謝大家。 

三、會務報告： 

           (一)行政業務處：駱金興主任報告 

         本總會第二屆任期自 110 年 10 月 2 日至 114 年 10 月 1 日止，110 年 9 月

24 日召開第一屆第五次會員大會(依內政部 110 年 10 月 26 日台內團字第

1100051775 號函示，應為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本次召開之會員大會為

本總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合先敘明。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防疫需求，本次會員大會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之

規定辦理，不便之處，祈請各位會員體諒。今就本處近來與未來活動概況

作摘要報告： 

  1.110 年 9 月 24 日召開本總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追認上一

年度(109 年度)決算暨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111 年度工作計畫

及 111 年度收支預算案」、「111 年度各項活動案」及「新進個人會員及團體

會員案」 、 「本總會組織架構秘書業務處更名案」、「本總會第一屆紀念

冊 LOGO 優化案」、「111 年度各項活動案」等各項提案及辦理第二屆理監事

選舉： 

   (1)理事當選人共 31 人： 

何明洲、張茂松、王輝傑、徐燕輝、湯慧芬、馬心韻、林義正、曹翠

珠、倪明吉、呂明都、范織坤、  陳永鎭、王旭昇、張榮吉、楊世文、

吳耀家、陳泗川、黃清德、戴富江、鄭莛芸、吳啓安、蔡崇揚、范振

修、王賢基、戴崇贒、蔡欣霖、張一平、林祥明、黃永志、張福灣、陳

昭賢  

   (2)候補理事共 9人：（不得超過當選理事的三分之一） 

洪有用、鄭明賢、陳四信、胡傳明、許炯揚、黃漢松、李德川、陳裕

琛、朱清和 

   (3)監事當選人共 9人：（不得超過理事人數的三分之一） 

林榮輝、洪國倉、陳麗文、張惠智、劉榮旗、陳素專、謝子揚、郭政

德、李明泰 

   (4)候補監事共 3人：（不得超過當選監事的三分之一） 

      黃俊祥、黃敦瑋、侯石清露 

  2.110 年 10 月 2 日辦理本總會第二屆會長、副會長、監事會召集人及常務理  

監事選舉，選舉結果： 

   (1)會長當選人共 1人：何明洲 

   (2)副會長當選人共 1人：張茂松 

   (3)常務理事當選人共 9人： 

      何明洲、張茂松、徐燕輝、王輝傑、湯慧芬、 馬心韻、曹翠珠、陳泗

川、林義正 

   (4)常務監事當選人共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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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榮輝(監事會召集人)、洪國倉、陳麗文 

  3.110 年 10 月 2 日上午 10 時 50 分依人民團體法暨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

法規定，辦理第一屆會長何明洲與第二屆會長何明洲移交及接收事宜，在

第二屆監事會召集人林榮輝(常務監事)監交下，順利完成。 

  4.110 年 10 月 2 日召開本總會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

總會秘書長李禎琨率副秘書長、總幹事、行政業務處暨校友服務處等行政

人員總辭案」、「本總會第二屆秘書長遴任案」、「本總會第二屆會長、副會

長、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理監事及理監事人員，函請各隸屬機關同意兼職

案」 、 「本總會副秘書長、總幹事、行政業務處及校友服務處等行政人

員遴任授權案」及「本總會新版 LOGO 印製在校友總會背心上案」等各項提

案。 

  5.111 年 3 月 19 日召開本總會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

總會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及基金收支表等案」、

「本總會行政業務處組長、副組長、組員…及校友服務處副主任、組長、

副組長、組員…等行政人員名冊備查案」、及「本總會新進個人會員及團體

會員案」等各項提案。     

  6.111 年 9 月 17 日召開本總會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

總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案」、「本總會 112 年度收支預算案案」、「本總會新

進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案」及臨時動議「建議鼓勵與表揚執行慰問關懷畢

業校友因公殉職、因公死亡等辛勞人員案」與「建議本總會年度自強活動

參訪 4000 噸級新竹艦案」等各項提案。  

  7.協助選拔績優教職員暨學生勵學獎助學金，藉以凝聚母校工作團隊向心

力： 

 (1)111 年度學校績優教職員計 7 名，每名頒發獎勵金新臺幣 3 萬元整，合計

新臺幣 21萬元整。 

 (2)111 年度專 40 期新住民子女學生暨原住民族學生獎助學金計 10 名，每名

頒發獎勵金新臺幣 2萬元整，合計新臺幣 20 萬元整。 

 (3)111 年度勵學獎助學金計 12 名，每名頒發獎勵金新臺幣 2 萬 5,000 元

整，合計新臺幣 30萬元整。 

8.辦理本次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相關事宜。 

              (二)校友服務處:朱德湘主任報告 

  1.本總會校友服務處因應母校暑假暨新冠肺炎(COVID-19)及OmicornBA.2變種

疫情蔓延衝擊影響及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NHCC)防疫管制措施要求下

，自111年5月1日起，暫停校友總會辦公室輪值工作，於111年8月25日起恢

復輪值工作，合先說明。 

  2.校友慰問案執行報告：自第二屆起迄今 

  (1)110 年 12 月 7日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臺中市立殯儀

館靈前弔唁因公死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警員韓勤，並敬送家屬慰

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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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 年 12 月 22 日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郭效文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臺中市東

海殯儀館靈前弔唁因公死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麗水派出所所長林

木火，並敬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3)111 年 1 月 29 日校友總會理事戴崇贒(花蓮縣警察局局長)代表何會長前

往花蓮警光會館弔唁因公死亡花蓮縣警察局主任秘書方世君，並敬送家屬

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4)111 年 2月 9日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郭效文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臺中市追思

園生命紀念館靈前弔唁因公死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偵查佐程智

遠，並敬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5)111 年 2月 18 日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苗栗縣後龍鎭

福祿壽生命藝術園區靈前弔唁因公死亡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大隊第一中

隊羅正光警員，並敬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整。 

  (6)111年3月2日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郭效文率員代表何會長前往花蓮縣新城鄉

新城路6號靈前弔唁因公死亡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北埔派出所蔡大衛副

所長，並敬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3萬元整。 

  (7)111 年 07 月 05 校友總會理事戴崇贒(花蓮縣警察局局長)指派鳳林分局簡

龍宏分局長代表何會長前往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弔唁因公死亡花蓮縣警察

局新城分局新城派出所陳瑞欽副所長，並敬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萬元

整。 

  (8)111 年 07 月 22 日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代表何會長率員前往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關懷慰問因公受傷鄭莛芸隊員，並致贈慰問金新

臺幣 1萬元整。 

       (9)111 年 07 月 29 日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郭效文代表何會長率員前往臺南市立

殯儀館靈前弔唁致敬因公死亡藍峰國小隊長，並敬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 3

萬元整。 

   (10)111 年 08 月 17 日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代表何會長率員前往臺中市立

殯儀館靈前弔唁因公死亡黃文輝隊長 萬元3家屬慰問金新臺幣敬送並，

整。 

    (11)111 年 08 月 26 日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代表何會長率員前往臺南市立

殯儀館靈前弔唁致敬因公殉職凃明誠與曹瑞傑警員，並各致送家屬慰問

金新臺幣 5萬元整。 

   (12)111年9月5日校友總會會長何明洲博士率員前往臺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

參加故凃明誠與曹瑞傑巡官公祭，以表達全體畢業校友的悲痛與不捨。 

   (13)111年09月17日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郭效文代表何會長率員前往彰化縣大

村鄉靈前弔唁因公死亡賴智文巡佐 萬元整3家屬慰問金新臺幣敬送並，

。 

   (14)111年10月5日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郭效文代表何會長率員前往新北市立殯

儀館新月會館靈前弔唁致敬因公死亡蘇文明警員，並致送家屬慰問金新

臺幣5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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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總會會員證、顧問證及志工證印製，現正由本處張伯宇副主任持續彙辦

中。 

         4.校友服務處 112 年度志工教育訓練案，由本處古兆添副主任負責規劃，預定

於 112 年 2月份辦理。 

   (三)陳金印總幹事報告 

          1.本總會第二屆理監事、顧問、行政業務處及校友服務處副組長以上行政工作

人員，均已完成訂製本總會專屬背心，供出席會議及重要集會時使用。 

     2.有關本總會第一屆紀念冊編印寄發各縣市警察機關部分，業於 110 年 11 月底

完成寄發等相關事宜。 

     3. 母校 112 年至 114 年汽機車通行證申請案，本總會計有榮譽總顧問蔡彰鍠等

15 名顧問、會長何明洲等 4 名理監事及秘書長李禎琨等 14 名行政人員申請，

合計申請人數計 33 名，已依規定繕造名冊並檢送母校總務處辦理，感謝本總

會陳素專監事(母校總務處組員)鼎力協助。 

     4.本總會辦公室於母校暑假期間汰換增購辦公桌及環境全面整理清消部分，在

副秘書長郭效文指揮監督下已順利完成，特此報告。 

     5.有關本總會為引介退休警察人員應徵保全工作，第 4 次函請各市、縣退休警

察人員協會查照轉知案業於 111 年 9月 27 日寄發完成。 

     6.感謝行政業務處及校友服務處先進們鼎力協助，使得本總會會務與業務均能

順遂推展與執行。 

   (四)秘書長提示： 

    1.非常感謝會員先進們在忙之中撥空參加本次會員大會，持續支持本總會各項

會務的推動。本總會各項會務推動在第一屆理監事及工作人員努力付出下，

成效有目共睹，於110年10月2日移交給第二屆理監事，相信在未來的會務推

動上必定能夠精益求精、進步再進步。 

     2.會議資料第一張支出統計總表是本總會第一屆暨第二屆推動獎助與慰問工作 

的統計表，在第一屆全體理監事的監督與鞭策下，我們將每一分錢都花在刀

口上，不敢亂花。每花一分錢都經過小組審慎研討，並簽報會長核可後始動

支。 

     3.本總會第一屆紀念冊已寄發本總會全體會員、顧問團、警政署(含所屬機關)

、消防署(含所屬機關)、海巡署(含艦隊分署)及移民署…等。收到的反應非

常良好，深獲好評。紀念冊編輯內容將總會的相關作為與付出，鉅細靡遺的

記載，讓大家能夠看的到。對於本總會顧問先進們的善行義舉能有目共睹。

感謝曹翠珠常務理事、陳麗文常務監事、陳素專監事、陳勝吉組長、古兆添

副主任及陳金印總幹事的犧牲奉獻與付出。  

     4.本總會大、小2款紀念徽章已製作完成並發交與會理監事，大的紀念徽章可置

放於理監事當選證書旁，小的紀念徽章可別於校友總會背心及帽子上。大、

小2款紀念徽章製作非常精美，有口皆碑，感謝行政業務處駱金興主任全力以

赴，不辱使命、如期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 

     5.感謝校友服務處朱德湘主任與戴富江理事推薦邱建明等8名顧問加入本總會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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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團，目前蘋果樹集團計20名顧問，感謝本總會理監事先進們與工作團隊的

支持。另外也感謝校友服務處賴武成組長及林秀英組長分別推薦雲林同鄉領

航股份有限公司廖秀美總經理及結繩漫締企業有限公司侯晉琛董事長等2名顧

問加入本總會顧問團。 

     6.本總會會員亦不斷地在增加當中，目前第二屆個人會員實際人數：(1)永久會

員199人與一般個人會員42人，合計241名(扣除已除名16名個人會員)，感謝

理監事先進們積極推薦；另團體會員數計29個，感謝母校學生總隊林義正總

隊長(本總會常務理事)及隊職官的積極協助推薦。 

     7.需要申請母校112年至114年汽機車通行證者(顧問及理監事)，請依母校規定

填送申請表憑辦。  

     8.本總會會員證、顧問證及志工證印製，第一階段計有榮譽總顧問蔡彰鍠等18

名顧問、會長何明洲等30名會員及主任朱德湘等17名志工申請，合計申請人

數計65名。需要申請本總會會員證、顧問證及志工證者，請依相關規定填送

申請表及檢附照片憑辦。 

     9.有關 112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預定參訪內政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及海巡署艦

隊分署 4000 噸級新竹艦部分，請行政業務處駱金興主任及活動組鄭明哲組長

與內政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羅慶禎警務正、倪明吉大隊長及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後勤組陳泗川組長密切聯繫，務必詳細規劃安排活動流程與相關細節，

特別是確定參訪日期時間，以利辦理後續調查與統計參加人數等事項。 

  10.最後感謝各位會員先進們、行政業務處及校友服務處支持與付出，祝大身體

健康，萬事如意。 

陸、提案討論：  

（一）第一案 

       案由：追認上一年度(110 年度)決算暨各項理監會議事決議案，提請審查。           

       說明：以下 110 年度決算暨各項提案，業經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

通過，依規定提本次會員大會追認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1.本總會 110 年度收支決算案。(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2.本總會第二屆理監事選舉案、本總會第二屆會長、副會長、監事會召

集人及常務理監事選舉案、第一屆會長何明洲與第二屆會長何明洲移

交及接收事宜案。 

3.本總會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總會秘書長李禎

琨率副秘書長、總幹事、秘書業務處暨校友服務處等行政人員總辭

案」、「本總會第二屆秘書長遴任案」、「本總會第二屆會長、副會長、

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理監事及理監事人員，函請各隸屬機關同意兼職

案」、「本總會副秘書長、總幹事、行政業務處及校友服務處等行政人

員遴任授權案」及「本總會新版 LOGO 印製在校友總會背心上案」等各

項提案。 

4.本總會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總會 110 年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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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及基金收支表等案」、「本總會

行政業務處組長、副組長、組員…及校友服務處副主任、組長、副

組長、組員…等行政人員名冊備查案」、及「本總會新進個人會員及

團體會員案」等各項提案。 

5.本總會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總會 112 年度

工作計畫案」、「本總會 112 年度收支預算案」、「本總會新進個人會

員及團體會員案」及臨時動議「建議鼓勵與表揚執行慰問關懷畢業

校友因公殉職、因公死亡等辛勞人員案」與「建議本總會年度自強

活動參訪 4000 噸級新竹艦案」等各項提案。 

決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第二案 

       案由：審查 112 年度工作計畫及 112 年度收支預算案，提請審議。 

       說明：112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詳如附表) 

 決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三）第三案 

       案由：審查 112 年度各項活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總會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預定於 112 年 3 月份假新北

市三峽區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舉行。 

            2.本總會 112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預定參訪內政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

及海巡署艦隊分署 4000 噸級新竹艦部分，援例由行政業務處活動組

簽辦，預定於 112 年 4 月份辦理。(內政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表示

，112 年 4 月份週一至週四上午 9時 30 分至 11 時規劃有反恐演訓課

程訓練，本總會可於上述日期時間蒞臨參訪)。 

            3.校友服務處志工教育訓練案援例由校友服務處簽辦，預定於 112 年 2

月份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各單位人員依權責辦理。 

     （四）第四案 

案由：審查新進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總會章程第二章第八條辦理。 

             2.111 年度新進個人會員計有林文瑞、林佳慶、郭秋麟、陳勝瑚、李昱

興、游明盛、林明進、鄧巽昇、陳期福、陳銘欽、楊効宜、王賢忠

、李瑞松、朱春成、陸幽延、王鏡潁、王紹倫、余辰澔、蘇怡辰、

陳奕辰、葉閔瑞、許義寶、黃慧娟、鄭育哲及葉爾煙等 25 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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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總會，活絡本總會組織。(第二屆個人會員人數實際計 241 名-扣

除已除名 16 名會員) 

            3.111 年度新進團體會員計有 6個中隊，加入本總會，活絡本總會組織

。(目前團體會員人數計 29名-含美國臺美警消之友協會)。 

              (1)專 38 期 1隊、2隊、3隊、4隊、5隊、6隊、7隊等計 7個中隊， 

已畢業離校。 

              (2)專 39 期 1隊、2隊、4隊、5隊、6隊、7隊、8隊、9隊等計 8個

中隊，已畢業離校。 

              (3)109 年特考班計 1個中隊，已結業離校。 

              (4)專 40 期計 6個中隊：專 40 期 1隊(代表人張秀文區隊長)、專 40

期 4隊(代表人邱信超訓導)、專 40 期 5隊(代表人陳奕辰區隊長)

、 專 40 期 6隊(代表人黃偉中隊長)、專 40 期 7隊(代表人施比貴

中隊長)、專 40 期 8隊(代表人楊傳廣中隊長)。 

              (5)專 41 期計 4個中隊：專 41 期 1隊(代表人林振瑞中隊長)、專 41

期 3隊(代表人黃明珍中隊長)、 專 41 期 4隊(代表人林怡綺區隊

長)、專 41 期 5隊(代表人蔡夜橖) 。 

              (6)110 年特考班計 2個中隊：第 1中隊(代表人楊裕坤中隊長)及第 2

中隊(代表人張一平中隊長)。 

        決議：照案通過。 

  (五) 第五案 

  案由：審查林理事祥明辭去理事乙職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總會章程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2.林祥明理事因家庭因素，目前定居高雄市，無法北上履行理事職務，

為恐影響會務運作，於 111 年 10 月 15 日敬辭理事乙職。(如附辭職

書) 

   3.林祥明理事辭去理事乙職，依本總會章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應

提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因本總會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業已

於 111 年 9月 17 日辦理完畢，基於掌握時效考量，乃提請本次會員

大會審查，並由候補理事第一順位洪有用候補理事遞補理事乙職。 

        決議：照案通過，由候補理事第一順位洪有用遞補理事乙職，並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柒、臨時動議：審查「增訂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友總會急難救助申請要點」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本總會提供 30 名勵學獎助學金申請，因申請條件較為嚴謹，如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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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戶證明及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核准函取得不易，致有不足額申請狀況

產生。 

            2.建議是否提撥部分獎助學金經費，提供突逢家變致經濟困頓，亟需救

助之警專在學學生急難救助使用，以適時解決學生燃眉之急。 

       決議：有關本總會勵學獎助學金申請條件已於 109 年 9月 19 日第一屆第七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審議通過為在學期間列冊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

遇家庭扶助核准函或因家庭發生變故，致經濟困難，提出相關證明

者。(如家屬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醫療診斷證明書等)，鎮村

里長清寒證明或經所屬中隊隊職幹部佐證之證明文件者 (如學生個別

訪談紀錄表)，以上證明文件擇一檢附。並不限於取得低收入戶證明及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核准函，因此，這部分不宜再變動。至於，母校在

學學生急難救助部分，我們朝向個案討論方式研商，有需要情況時，

以捐助急難救助金方式辦理，不另訂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友總會急難

救助申請要點。 

捌、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本次大會各項提案決議事項，各依權責落實執行，俾如期如質完成。 

    (二)依規定需報請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事項，確實依規定程序辦理。 

    (三)請行政業務處辦理函文全國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含總隊)引介退休警察人員擔

任保全工作，開創事業第二春。 

    (四)本總會將持續秉持立會宗旨「服務校友，協助母校」精神永續經營，於第一

時間關懷校友。本總會期待所有會員、工作夥伴大家同心協力，共同持續關

心予支持總會各項會務推動，感謝母校全力支持。最後，祝福各位與會長官

同仁先進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母校校運昌隆，謝謝大家。 

玖、散會。（11時 30 分） 


